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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 23 條的立法程序正式啟動，諮詢期為期一個月。以目前的立法進度，

相信年中應該可以完成立法。 

 

在過去 20 年，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新聞定期出現，不同部門也曾對本人諮詢合適

的立法時間。個人的回應，就是很難找到一個完全安全合適的時間。所謂「安全合

適」，其實就是立法過程不會遭到強烈的反對，又或者重蹈 2003 年的政治風波。因

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無論何時啟動立法程序，都會遇上不同性質的選舉，而反對派

亦必定利用 23 條立法的議題轉化為選舉議題。就算沒有遇上選舉和立法同步進行，

反對派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這不但是他們用來打擊政府、製造矛盾來攫取政治本錢

的大好機會，而實際上，整個 23 條的針對範圍，首當其衝的就是反對派的頭面政客。 

 

真正打擊的是「反共」反對派人物 

 

23 條所涵蓋的 7 個範疇，與一般香港市民的生活根本沾不上邊。那 7 個範疇，不但

跟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無關，甚至與一般性的政治活動的關係也不大。而真正受到打擊

的，就是一些以「反共」作為政治資本的反對派頭面人物。而他們因為用「反共」作

為招徠，他們又需要買政治保險，就只能利用外國力量，互相合作，各取所需。一旦

有這些交易，香港反對派頭面人物的活動就不止是局限於香港特區之內；他們半推半

就也好，心甘情願也好，其行徑就掉進 23 條的範圍之內。在 2014 年和 2019 年的

事件，這些關係，已經明目張膽、公諸於世。 

 

2003 年的 23 條立法，其實就是反對派與建制派的一個主戰場。如果 23 條成功立

法，反對派就少了許多政治武器，他們甚至不能自保——《港區國安法》的經驗就是

明確證據。如果在 2003 年順利就 23 條立法，那不但改寫了過去 20 年的政治生態，

也不會出現 2014 年和 2019 年的社會暴亂。 

 

有相當數量的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和學生——是受到反對派頭面政治人物煽惑去

參與 2019 年的暴亂。如果維護國家安全的事宜早經法律化，而明確的法律條文清楚

規範正當的政治行為，那反對派以「反共」為招牌，再利用外國力量來做「護身符」

的企圖就不管用，也不可能發生牽連甚廣的 2019 年事件。 



 

港區國安法是針對 2019 年的黑暴事件而出台的法律，目的就是「止暴制亂」。港區

國安法只處理 23 條針對的 7 項問題的其中兩項，其餘 5 項都須靠 23 條立法。我們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過去亦一直有追蹤香港市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態度（見表）。認

為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的比率，在 2020 年 6 月頒布港區國安法之前，其實都有

七成多的支持率；認為沒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的，只有 16%左右。經過 3 年多的發

展，認為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的比率，已經上升到 83% ；認為沒有責任的比率，下

跌到 8.2% 。所以從大原則來看，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是自覺有責任去維護國家安全。 

 

政府需清楚解釋條文針對對象 

 

所以目前啟動 23 條立法程序，所面對的政治環境是經過了頒布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

舉制度而有所淨化，逐步回歸常態，「反共」已經不再是一項爭奪政治利益的議題；

而民意基礎方面，亦是有接近八成半的市民自覺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這其實都是對

23 條立法的有利條件。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我們會盡快完成本地立法，補上

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讓香港輕裝上陣，排除後顧之憂，集中精力拼經濟、拼發

展、改善民生。」 

 

在月內諮詢和往後立法過程中，政府需要清楚解釋有關條文所針對的對象和行為：一

般市民日常生活固然不在 23 條涵蓋範圍之內，一般商業活動亦與國安法和 23 條無

關。 

 

如果商界有擔憂的確切例子，政府就應給予確切的答案。初步看了諮詢文件一遍，相

當的一部分是修訂現行已經存在的法例條文；新增的部分，亦跟一般商業活動無關。

實話實說，沒有什麼問題需要迴避。 

 

用法律手段去處理國安問題，是最合適的方法。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